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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奎山冀东”）为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冀东水泥”）与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奎山实业”）合资成立的公司，冀东水泥持有奎山冀东60%

股权、奎山实业持有奎山冀东40%股权。为妥善解决公司与奎山实业在合

作过程中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持有的其全部子公司股权及后续安排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约为5.16亿元的对价受让奎山冀东所持有的五家子

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意待审计、评估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履行审议程

序，以减资方式完全退出奎山冀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受让完成奎山冀东所持五家子公司全部

股权，并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奎山冀东减资事项概述 

鉴于奎山冀东减资事项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奎山冀东水



泥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表决结果：九票同意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 2018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奎山冀东净资产评估值

112,821.55 万元（具体金额以北京市国资委核准为准）为基础，公司通

过减少对奎山冀东所有 54,000.00 万元出资（对应的减资价款为

67,692.93 万元）的方式完全退出奎山冀东，本次减资事项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奎山冀东的股权。 

奎山实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宋社平，其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减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奎山冀东资产总额评估值为

128,882.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报告期末资产

总额的 3.14%；奎山冀东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为 43,002.82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的 2.81%；公司持有的奎山冀东相

关股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2,78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

计的净利润 25.3%；本次减资的金额为 67,692.9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6.7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减资事项将增加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2.00 万元(具体金额以会计师确定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35.44%(鉴于公司已经受让奎山

冀东子公司股权，上述相关指标按照奎山冀东 2017 年度母公司口径计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减资事项经董事会同意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奎山冀东减资事项涉及的《评估报告》尚需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本次

减资事项需依法履行减资公告等程序。 



二、奎山冀东基本情况 

（一）奎山冀东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名称：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00 万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社平 

成立日期：2009年 10 月 26 日 

住所：河北省隆尧县山口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及相关建材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水泥相

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及配件生产加工销售；水泥助磨剂生

产加工销售。 

奎山冀东系由冀东水泥和奎山实业（曾用名河北奎山投资有限公司、

奎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22 日成立。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奎山冀东股权结构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 

1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 54,000.00 60.00% 54,000.00 60.00% 

2 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 36,000.00 40.00% 36,000.00 40.00% 

合计 90,000.00 100.00% 90,000.00 100.00% 

（二）奎山冀东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1.财务状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 

1 流动资产 93,697.26 83,886.24 92,870.56 

2 非流动资产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9,346.00 39,346.00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25,213.30 23,364.03 18,601.16 

6 在建工程 1.97 1.97 37.83 

7 无形资产 8,234.16 7,983.22 7,820.93 

8 长期待摊费用 - - - 

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50 549.75 950.59 

10 其他资产 - - - 

11 资产总计 166,532.19 155,131.21 120,281.06 

12 流动负债 67,346.95 51,319.98 16,060.59 

13 非流动负债  142.92   122.50   129.31  

14 负债总计 67,489.87 51,442.48 16,189.90 

15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9,042.33 103,688.74 104,091.17 

 

2.经营成果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历史数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8 月 

一、 营业收入 35,258.70 43,002.82 23,229.17 

减: 营业成本 29,903.93 32,547.49 16,316.58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4.43 449.49 494.38 

  销售费用 350.42 502.00 2,040.21 

  管理费用 3,030.01 3,406.66 2,0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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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320.05 121.31 1,110.95 

  资产减值损失 350.21 393.66 1,603.35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投资收益 - - 12,253.94 

  其他收益 - 20.42 13.61 

二、 营业利润 1,099.03 5,606.00 10,873.86 

加: 营业外收入 117.61 50.02 12.06 

减: 营业外支出 3.93 5.38 120.17 

三、 利润总额 1,212.71 5,650.64 10,765.75 

减: 所得税费用 312.74 1,004.22 3,358.39 

四、 净利润 899.97 4,646.41 7,407.36 

上表中列示的财务数据， 2016 年度和 2017年度的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出具 XYZH/2018BJSA0503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8 年 8 月 31 日数据已经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18〕第 1-02812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奎山冀东评估情况 

本次资产评估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奎山冀东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8 年 8 月 31 日）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

础法评估，奎山冀东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20,281.07 万元，评估价值为

128,882.14 万元，增值额为 8,601.07 万元，增值率为 7.15%；总负债账面

价值为 16,189.9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6,060.59 万元，增值额为-129.31 万

元，增值率为-0.8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4,091.17 万元，评估价值为



112,821.55 万元，增值额为 8,730.38 万元，增值率为 8.39%（以北京市国

资委核准的评估值为准）。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92,870.56 93,047.23 176.67 0.19 

2 非流动资产 27,410.51 35,834.91 8,424.40 30.73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5 固定资产 18,601.16 26,544.98 7,943.82 42.71 

6 在建工程 37.83 37.83 - - 

7 无形资产 7,820.93 8,301.50 480.57 6.14 

8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7,820.54 8,300.00 479.46 6.13 

9 其他 950.59 950.59 - - 

10 资产总计 120,281.07 128,882.14 8,601.07 7.15 

11 流动负债 16,060.59 16,060.59 - - 

12 非流动负债 129.31 - -129.31 -100.00 

13 负债总计 16,189.90 16,060.59 -129.31 -0.80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4,091.17 112,821.55 8,730.38 8.39 

（四）本次减资前后奎山冀东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减资前 
拟减少注册资

本 

（万元） 

减资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0  60.00% 54000.00  0 0 

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  40.00%  36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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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的奎山冀东 60%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等；奎山冀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不存在为奎山冀东提供担保、委托奎山冀东理财，以及奎

山冀东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奎山实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奎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宋社平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2 月 30 日 

住所：隆尧县柴荣大街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食用农产品、卷烟、雪茄烟、音像制品、图书、报刊、保健食品、化妆品、

工艺礼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弩除外）、五

金、建材（沙子、石子除外）、家用电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卫生用品、玩具、汽车用品、花卉、避孕套、通讯设备、金银首饰、

珠宝首饰、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的零售；餐饮服务，洗浴服务，娱

乐服务（健身、电子游乐、儿童乐园），电影放映；水泥生产、水泥制品

行业及其他行业的经营管理；柜台出租、代收电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奎山实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奎山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签署情况 

各方分别于 2018年 6月 12日、2018年 12月 6日签署了《交易合同》

和《补充合同二》，上述合同就涉及奎山冀东减资事项主要约定如下： 

（一）各方拟对奎山冀东及五家子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第一步

将奎山冀东所持五家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予冀东水泥；第二步冀东水泥

对奎山冀东减资，不再持有奎山冀东股权。 

（二）冀东水泥减持的奎山冀东 60%股权所对应价值，按照《资产评

估报告》确定的奎山冀东净资产评估价值的 60%进行计算（以下简称“减

资价款”）。 

奎山冀东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12,821.55 万元，减资价款为奎

山冀东净资产评估值的 60%，即人民币 67,692.93 万元。最终减资价款以

北京市国资委对《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59

号]）的核准批复结果为准。 

（三）奎山冀东应付冀东水泥的减资价款在减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用货币资金一次性支付，如奎山冀东账户货币资

金不足以支付冀东水泥的减资价款，由奎山实业代付。 

（四）自《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59 号]）

取得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批复且减资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方委派

专人共同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至奎山冀东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期间（该

期间为“奎山冀东过渡期”）形成的损益，由奎山实业单方享有和承担。 

（六）本减资事项经冀东水泥股东大会（如需）、董事会批准，且《资



产评估报告》（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59 号]）取得北京市国资

委核准批复之日起生效。 

（七）任何一方不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每拖延一日应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00 万元，直至履行之日；对于存在先后顺序

的事项，后违约的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奎山

冀东的违约责任由奎山实业承担。 

五、本次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经公司初步计算，本次减资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当期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2.00 万元（具体金额以会计师审计的金额为准） 

（二）鉴于奎山冀东减资之前，公司已经受让奎山冀东持有的全部五

家子公司的股权，本次减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合并熟料和水泥产能将分别

减少 83 万吨、240 万吨，权益熟料和水泥产能分别增加 83 万吨、减少 68

万吨。 

（三）减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奎山冀东的股权，奎山冀东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本次对奎山冀东减资是从公司自身情况和发展战略角度出发作

出的决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重大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59

号《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拟减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18〕第



1-02812号《奎山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交易合同》及《补充合同二》。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3 日 




